
证券代码：300133         证券简称：华策影视          公告编号：2016-043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 2013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数量

为 20,184,21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1,091,640,951 股）的比例为 1.85%；实际可上

市流通股份为 20,184,210 股，占总股本的 1.85%。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631 号文核准，浙江华策影视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 年 3 月向吴涛发行 45,029,628 股股份、向

刘智发行 6,997,193 股股份、向孟雪发行 898,870 股股份、向孙琳蔚发行 898,870 股

股份购买上海克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克顿”或“交易标

的”），同时向其他特定机构投资者发行 877.9897 万股股份募集该次购买资产的配套

资金。发行新增股份 62,604,458 股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5 年 3 月

28 日，限售期为 12 个月。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646,848,318 股。  

根据 2014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公

司以总股本 646,848,318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4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 25,873,932.72 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实施完成该次利润分配。公司总股本仍为 646,848,318 股。 

2014 年 10 月 29 日至 2015 年 2 月 16 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共

计 6,023,440 份，公司股本增加 6,023,440 股，总股本变更为 652,871,758 股。 



2015 年 3 月 30 日，因克顿完成 2014、2014 两个年度的业绩承诺，向吴涛、刘

智、孟雪、孙琳蔚非公开发行的 13,456,139 股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向其他特定

投资者发行的 8,779,897 股股份锁定期届满一并予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2015年4月8日，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公司总股本652,871,758股为基数，按每10 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39,172,305.4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5股，共计转增326,435,879股。该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5年5

月4日实施完毕，公司股本增加326,435,879股。 

2015年5月21日至6月15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共1,655,700份，

股本增加1,655,700股。 

2015 年 9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133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9,289,617 股新股，实际发行股份数 109,289,614 股，已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发行

上市，公司股本增加 109,289,614 股。 

2015年12月1日至21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共1,388,000份，股

本增加1,388,000股。 

综上，公司股本将由652,871,758股变更为1,091,640,951股。 

 

二、交易对方吴涛、刘智、孟雪、孙琳蔚所作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1、业绩及补偿承诺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13〕227 号《评估报告》，克顿

传媒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 14,095.32 万元、18,188.19 万元、23,693.70 万元及

24,297.91 万元。 

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利润补偿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成

的当年及之后的两个会计年度，若本次交易在 2013 年实施完成，交易对方承诺，在



利润补偿期间内，标的公司 2013 年的净利润不低于 14,095.32 万元，截至 2014 年期

末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32,283.51 万元，截至 2015 年期末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5,977.21

万元。若本次交易在 2014 年实施完成，则利润补偿期间顺延一年，为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 

交易对方对于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约定如下： 

1、业绩承诺补偿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交易对方每年应补偿的股份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预测净利润数－

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标的公司利润补偿期间内各年度的预

测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价格÷华策影视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价格－已补偿股

份数量 

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结果为负数或零的，按零取值，即已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资产减值测试及股份补偿 

在利润补偿期间届满时，华策影视将聘请交易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在标的公司利润补偿期间最后一年专项

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30 个工作日内出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若交易对方对减值测试结

果有不同意见，则由交易对方聘请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减值测试结果进行复

核。若双方会计师对减值测试结果有较大的分歧，则双方将咨询相关主管部门后协

商解决。 

如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大于利润补偿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乘以向补偿义务人

发行股份的价格，则补偿义务人应向华策影视进行资产减值的补偿。 

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华策

影视向补偿义务人发行股份的价格）÷华策影视向补偿义务人发行股份的价格。 

2、股份锁定期承诺 

交易对方吴涛、刘智、孟雪、孙琳蔚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

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同时，若克顿传媒于 2013 年和 2014 年实际净利润（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以下同）均达到坤元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13〕227 号《评估报告》预测的同期净利润，则交

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后（且

在标的公司 2014 年年度审计报告已经出具的前提下）可以解禁，但其后每个会计年

度（从解禁当年起算）减持比例不得超过其自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 

若克顿传媒 2013 年和 2014 年任意一个会计年度（从解禁当年起算）实际净利

润未达到《评估报告》预测的同期净利润，则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自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24 个月后可以解禁，但其后每个会计年度（从解

禁当年起算）减持比例不得超过其自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若克顿传媒 2013 年和 2014 年两年实际净利润均未达到《评估报告》预测的同

期净利润，则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

日起 36 个月后可以解禁，但其后每个会计年度（从解禁当年起算）减持比例不得超

过其自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具体交易对方可实际解禁的股份数量，需根据《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视交易对方是否需实施业绩承诺补偿和资产减值补偿，

在扣减交易对方累计需补偿股份部分且交易对方已履行完毕相关年度补偿义务后，

剩余股份按上述要求解禁。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如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3 年内实施完毕的，

利润补偿期间顺延一年，股份解禁仍按前款规定实施。 

本次发行结束后，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股份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

原因变动增加的部分，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交易对方如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还需遵守上市公司章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有关股



份有限公司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限制性规定。 

3、关联交易承诺 

吴涛、刘智、孟雪、孙琳蔚等 4 名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

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创业板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

为规范将来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吴涛、刘智、孟雪、孙琳蔚等 4 名交易对方出具

了《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 

1、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华策影视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的有关规定，行使

股东权利或者作为董事（如今后被选聘为华策影视的董事）依法行使董事权利，在

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本人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与华策影视之间将尽可能减少和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关

联交易发生。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

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和华策影视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华策

影视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同业竞争、竞业禁止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各方需出具避免与华策影视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确

认交易对方各方在华策影视或其下属公司（包括标的公司等）任职期间，除通过华

策影视（包括华策影视、克顿传媒及下属子公司）从事影视剧的研究、制作、发行

等业务之外，不拥有、管理、控制、投资、从事其他任何与华策影视（含下属公司）

所从事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任何业务或项目，亦不谋求通过与任何第三人合资、合作、

联营或采取租赁经营、承包经营、委托管理、顾问等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华策影

视构成竞争的业务（具体以交易对方各方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为准）。交

易对方如违反上述同业竞争承诺，其承诺将违反同业竞争承诺所得收入全部收归华

策影视或克顿传媒所有。 

交易对方吴涛、刘智还将补充承诺，自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华策影视股份后 10



年内，除通过华策影视（包括华策影视、克顿传媒及下属子公司）从事影视剧的研

究、制作、发行等业务之外，不拥有、管理、控制、投资、从事其他任何与华策影

视（含下属公司）所从事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任何业务或项目，亦不谋求通过与任何

第三人合资、合作、联营或采取租赁经营、承包经营、委托管理、顾问等方式直接

或间接从事与华策影视构成竞争的业务。交易对方如违反上述同业竞争承诺，其承

诺将违反同业竞争承诺，所得收入全部收归华策影视或克顿传媒所有。 

 

履行情况：根据约定，吴涛等 4 名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后（且在标的公司 2014 年年度审计报告已经出

具的前提下）可以解禁，其后每个会计年度（从解禁当年起算）减持比例不得超过

其自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具体交易对方可实际解禁的股份

数量，需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视交易对方是否需实施业绩承诺补偿

和资产减值补偿，在扣减交易对方累计需补偿股份部分且交易对方已履行完毕相关

年度补偿义务后，剩余股份按要求解禁。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2016〕2182 号《关于上海克顿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2015 年度，克顿公司经审计后

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26,684.42 万元和 24,045.50 万元，完

成业绩承诺。 

同时，交易对方未违反股份锁定，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竞业禁止相关承诺。 

故本次解禁该 4 名交易对象自该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交

易取得的原始数量因权益分派相应进行调整）。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20,184,21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1.85%；实

际可上市流通股份为 20,184,210 股，占总股本的 1.8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为 4 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明细表：  

序

号 
股东全称 

交易取得的股份

总数（调整后）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 

是否基于高管身

份申请锁定 

1 吴涛 67,544,442 50,658,331 16,886,111 16,886,111 否 

2 刘智 10,495,790 7,871,843 2,623,947 2,623,947 否 

3 孟雪 1,348,305 1,011,229 337,076 337,076 否 

4 孙琳蔚 1,348,305 1,011,230 337,076 337,076 否 

合

计 
- 80,736,842 60,552,633 20,184,210 20,184,210 - 

上述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391,266,753 35.84 -20,184,210 371,082,543 33.99 

01 首发后个人

类限售股 
60,552,633 5.55 -20,184,210 40,368,423 3.70 

03 首发后机构

类限售股 
109,289,614 10.01  109,289,614 10.01 

04 高管锁定股 221,424,506 20.28  221,424,506 20.28 

二、无限售流通

股 
700,374,198 64.16 20,184,210 720,558,408 66.01 

三、总股本 
1,091,640,951 100.00 - 1,091,640,951 100.00 

 

五、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

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任何违规担保。    

本次股份解禁后，公司董事会将继续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

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创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11 日 


